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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度執聲字

第260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莊雅釿(下稱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

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18日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30號判決（11

1年度偵字第48442、51709、52041號）判處應執行拘役40

日，緩刑2年，於112年5月18日確定在案。惟受刑人於緩刑

期內即112年6月23日復犯竊盜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

稱彰化地院）於113年6月17日以11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判

處罰金新臺幣7000元，於113年7月12日確定在案，經核本件

受刑人於緩刑期間内再犯罪，而前後二罪均為竊盜罪，且犯

後辯稱壓力大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等語，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難認有悔悟之意，足認前案緩刑之宣告並無法達到改過

遷善矯治之效，故依法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核該受刑人

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

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

二、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

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

第476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之戶籍地，於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時，為彰化縣

○○鄉○○路000巷00號，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

佐，足認受刑人之戶籍地並不在本院轄區。又於彰化地院11

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案件之偵訊程序，受刑人當庭陳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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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戶籍地（見113偵1784卷第79頁），另於113年度撤緩

字第181號(即本案)之訊問程序，其當庭陳報之地址亦為戶

籍地(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受刑人之住居所相同，均非本

院轄區。另本案聲請時，受刑人並未於本院轄區內有在監押

之情事，亦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

故本院亦非受刑人所在地之法院。是受刑人之所在地或其最

後住所地應為彰化縣，而非本院轄區，本院並無管轄權，檢

察官誤向本院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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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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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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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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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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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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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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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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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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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度執聲字第260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莊雅釿(下稱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18日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30號判決（111年度偵字第48442、51709、52041號）判處應執行拘役40日，緩刑2年，於112年5月18日確定在案。惟受刑人於緩刑期內即112年6月23日復犯竊盜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於113年6月17日以11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判處罰金新臺幣7000元，於113年7月12日確定在案，經核本件受刑人於緩刑期間内再犯罪，而前後二罪均為竊盜罪，且犯後辯稱壓力大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等語，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難認有悔悟之意，足認前案緩刑之宣告並無法達到改過遷善矯治之效，故依法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
二、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之戶籍地，於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時，為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受刑人之戶籍地並不在本院轄區。又於彰化地院11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案件之偵訊程序，受刑人當庭陳報之地址為戶籍地（見113偵1784卷第79頁），另於113年度撤緩字第181號(即本案)之訊問程序，其當庭陳報之地址亦為戶籍地(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受刑人之住居所相同，均非本院轄區。另本案聲請時，受刑人並未於本院轄區內有在監押之情事，亦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故本院亦非受刑人所在地之法院。是受刑人之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應為彰化縣，而非本院轄區，本院並無管轄權，檢察官誤向本院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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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度執聲字

第260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莊雅釿(下稱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

    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18日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30號判決（11

    1年度偵字第48442、51709、52041號）判處應執行拘役40日

    ，緩刑2年，於112年5月18日確定在案。惟受刑人於緩刑期

    內即112年6月23日復犯竊盜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

    彰化地院）於113年6月17日以11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判處

    罰金新臺幣7000元，於113年7月12日確定在案，經核本件受

    刑人於緩刑期間内再犯罪，而前後二罪均為竊盜罪，且犯後

    辯稱壓力大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等語，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難認有悔悟之意，足認前案緩刑之宣告並無法達到改過遷

    善矯治之效，故依法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核該受刑人所

    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

    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

二、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

    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

    第476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之戶籍地，於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時，為彰化縣

    ○○鄉○○路000巷00號，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

    足認受刑人之戶籍地並不在本院轄區。又於彰化地院113年

    度中簡字第1067號案件之偵訊程序，受刑人當庭陳報之地址

    為戶籍地（見113偵1784卷第79頁），另於113年度撤緩字第

    181號(即本案)之訊問程序，其當庭陳報之地址亦為戶籍地(

    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受刑人之住居所相同，均非本院轄

    區。另本案聲請時，受刑人並未於本院轄區內有在監押之情

    事，亦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故本

    院亦非受刑人所在地之法院。是受刑人之所在地或其最後住

    所地應為彰化縣，而非本院轄區，本院並無管轄權，檢察官

    誤向本院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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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之戶籍地，於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時，為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受刑人之戶籍地並不在本院轄區。又於彰化地院113年度中簡字第1067號案件之偵訊程序，受刑人當庭陳報之地址為戶籍地（見113偵1784卷第79頁），另於113年度撤緩字第181號(即本案)之訊問程序，其當庭陳報之地址亦為戶籍地(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受刑人之住居所相同，均非本院轄區。另本案聲請時，受刑人並未於本院轄區內有在監押之情事，亦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故本院亦非受刑人所在地之法院。是受刑人之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應為彰化縣，而非本院轄區，本院並無管轄權，檢察官誤向本院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